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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晓霞、周洁、王鸿婷、冯洋、李花粉、于彩虹、张连彦、刘东生、翟丽梅、

万亚男、李昌伟、郑顺安、林大松、董文光、钟连全、杜闫彬、王岚、庄重、邹嘉成、李彬彬、季卫、

刘继远、杜晓玉、阚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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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信息采集、监测范围、监测单元、监测

点位、监测项目、样品采集制备和保存、检测方法、结果判定与报告编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耕地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等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以及突发事

件可能造成耕地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铜的测定 

GB 500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1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镍的测定 

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4550  土壤中六六六和滴滴涕测定的气相色谱法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 

GB/T 23739  土壤质量  有效态铅和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法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780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4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804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05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5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921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923  土壤和沉积物  总汞的测定  催化热解-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962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1315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NY/T 395  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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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98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NY/T 890  土壤有效态锌、锰、铁、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法 

NY/T 1121.3  土壤检测  第3部分：土壤机械组成的测定 

NY/T 1121.5  土壤检测  第5部分：石灰性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NY/T 1121.6  土壤检测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 15618、NY/T 39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investigation of  soil contamination 

采用系统的、规范的调查方法，确定某区域内土壤是否被污染及污染程度和具体范围的过程。 

4 基本原则 

4.1 针对性原则 

重点关注历史调查监测发现存在耕地土壤污染风险或突发事故可能造成耕地土壤污染的区域和污染

因子，科学确定调查范围与精度，差异化布点监测，以确定土壤污染程度、污染范围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影响等。 

4.2 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标准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工作客观科学。 

4.3 代表性原则 

综合考虑耕地的类型、地形地貌、污染源类型、受污染规律和特点等进行布点。 

4.4 可行性原则 

结合工作基础和技术水平，综合考虑调查方法，保证调查技术方法切实可行。 

5 工作程序 

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信息采集、调查监测和报告编制三部分。信息采集以资料收集、现场调研和人员访

谈为主；调查监测包括确定监测范围、划定监测单元、布设监测点位、确定监测项目、样品采集、样品分

析、结果判定等步骤；汇总调查结果，编制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6 信息采集 

6.1 资料收集 

6.1.1 自然资料 

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成土母质、土壤类型、土壤环境背景值等土壤信息资料；温度、降水量和蒸发量

等气象资料；地表水和地下水、地质条件、水土流失等水文资料；相应的图件（如交通图、土壤图、地质

图、大比例尺地形图等资料，供制作采样图和标注采样点位用），遥感与土壤利用及其演变过程等方面的

资料。 

6.1.2 社会资料 

主要包括工农业生产布局、人口分布、农村劳动力状况、农田水利和农村能源结构情况及相应图件（如

行政区划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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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农业生产 

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状况、农作物种类、布局、面积、产量、种植制度、耕作习惯等情况。 

6.1.4 土壤环境质量资料 

调查区域涉及的耕地土壤监测数据资料，以及土壤污染成因分析和风险评估报告等文献资料。 

6.1.5 污染源信息 

6.1.5.1 调查区域内土壤污染重点行业企业等工矿企业污染源种类与分布、污染物种类及排放途径和排

放量等。 

6.1.5.2  固体废物堆存、处理处置场所分布及其对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种养殖废弃物处理处置情

况及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等。 

6.1.5.3  农药、肥料、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农田灌溉水质量，污水灌溉及污泥使用情况。 

6.1.5.4  造成土壤污染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类型、规模、影响范围，主要污染物的毒性、影响的持续

时间以及如何消除等资料。 

6.2 现场调研 

6.2.1 调研方法 

基于收集的信息，通过拍照、录像、人员访谈、制作现场调查表等方法记录现场调研情况。 

6.2.2 调研内容 

6.2.2.1  现场调研调查区域的位置、范围、道路交通状况、居民村落、地形地貌、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

情况等，对收集资料中存疑和不完善处进行核实补充。 

6.2.2.2  现场调研调查区域内土壤或农产品的超标点位、曾发生泄露污染事故的区域、其他存 

在明显污染痕迹或农作物生长异常的区域等。 

6.2.2.3  现场调研、观察和记录区域土壤污染源情况，调研的内容主要包括： 

a）区域及周边的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类型和种类，排放方式和排放量，以及污染物进入耕地的路

径； 

b）大气污染源与区域边界的距离，交通主干线及车流量状况，是否存在大气污染； 

c）调查区域主要农田灌溉用水受污染源影响情况，产区是否有污水灌溉或污灌历史等； 

d）固体废物堆存情况、种养殖废弃物处理处置情况等。 

6.2.2.4  调查区域的内源污染情况一般包括： 

a）肥料的种类和配方施肥情况、化肥的品种、有机肥的品种、施肥水平、施用方法、施用时期等进

行详细调研，有否使用污泥肥、垃圾肥、矿渣肥、稀土肥等情况； 

b）病虫害的主要防治手段，病虫草害发生情况，是否出现过重大病虫害，农药的品种、数量及使用

情况等； 

c）地膜的使用量、种类和回收情况。 

6.2.3 人员访谈  

6.2.3.1  受访者应包括但不限于： 

a）当地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 

b）调查区域耕地的承包经营人； 

c）区域内存在污染的工矿企业生产经营人员； 

d）污染事故责任单位有关人员，参与处置工作的知情人员； 

e）熟悉污染源及调查区域的人员。 

6.2.3.2  访谈方式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等方式进行，并通过拍照、录像、录音

等方法进行记录。 

6.2.3.3  访谈的内容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调研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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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4  针对污染事故的访谈还应包括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规模、事件经过、影响范围

和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6.3 信息整理与分析 

对已有资料、现场调研的内容进行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对现有资料进行汇总，初步分析耕地土壤污

染的成因和来源。 

7 监测范围 

根据现场调研成因来源分析确定监测范围，监测范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土壤或农产品超标点位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应根据污染的可能成因和来源，综合考虑污染

源影响范围、污染途径、污染物特点、耕地分布等情况。 

——污染事故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应考虑事故类型、影响范围、污染物种类、污染途径等因素，

结合现场检测结果。 

——耕地安全利用、严格管控等任务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范围为任务范围，并可根据调查需要进行

适当调整。 

8 监测单元 

8.1 划分原则 

8.1.1  在确定的监测范围内按受污染的途径划分不同的监测单元。污染事故土壤，可直接开展点位布设，

不再设置监测单元。 

8.1.2  监测单元按土壤接纳污染物的途径划分为基本单元，综合考虑土壤类型、农作物种类、耕作制度、

污染类型和特征、地形地貌和行政区划等因素进行划定，同一单元的差别应尽可能缩小。 

8.2 单元划分 

8.2.1  由灌溉水、固体废弃物、化学物质污染和综合污染型的土壤监测单元划分按照NY/T 395执行。 

8.2.2  以上未包含的污染类型及污染成因不明型，根据具体污染情况、耕地分布、种植结构等因素划分

监测单元。 

9 监测点位 

9.1 一般布设方法 

9.1.1 一般要求每个监测单元不少于3个监测点位。 

9.1.2 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GB 15618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且食用农产品超过GB 2762等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要求的点位区域，直接进行结果判定，不再进行点位布设。 

9.1.3  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GB 15618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制值或食用农产品超过GB 2762等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要求的点位区域，应开展土壤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协同监测，原则上按0.4 hm
2
布设不少于1个监

测点位且每个地块不少于1个监测点，应对种植的所有农产品进行同步监测。 

9.1.4 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GB 15618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但未超过管制值，且食用农产品满

足GB 2762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值要求的点位区域，应在土壤环境监测的基础上针对敏感作物开展协同

监测，原则上按1 hm
2
布设不少于1个监测点位且每个地块不少于1个监测点，根据实际情况可酌情调整。 

9.1.5 在风险较高、污染物含量空间变异较大、地势起伏较大区域适度增加布设密度。 

9.2 污染事故监测布点 

9.2.1 污染事故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应在污染源清理后开展，进行农业环境和农产品协同监测，农产

品监测样本应覆盖监测单元内全部种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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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污染事故调查监测1 hm2
～10 hm

2
布设不少于3个监测点位且每个地块不少于1个监测点，根据实际情

况可加密布点。 

9.2.3  布点方式按照HJ 166执行。 

9.3 农田灌溉水监测布点 

农田灌溉水监测点位的布设按照 HJ 164执行。 

10 监测项目 

10.1 土壤环境监测以 GB 15618 中的监测项目为基础，根据历史监测数据、污染源情况、污染物特点，

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管理需求等选择监测项目，必要时可监测土壤有机质、机械组成、阳离子交换

量等土壤理化性质及重金属可提取态指标，但不限于以上项目。 

10.2 安全利用类耕地和严格管控类耕地区域和超标点位区域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根据已有监测结果，

监测项目应包含土壤中污染物含量超过 GB 15618 中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的因子及食用农产品超过

GB 2762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因子。 

10.3 污染事故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监测项目应包含污染事故的特征污染物，并根据事故类型和

污染物特征，结合现场快速测定等检测结果综合选定监测项目。 

10.4 农产品和农田灌溉水监测项目根据土壤环境监测项目进行确定。农产品监测项目应按照 GB 2762和

GB 2763执行；农田灌溉水监测项目应按照 GB 5084执行。 

11 样品采集、制备和保存 

土壤、农产品和农田灌溉水样品的采样、制备、保存和质量控制分别按照NY/T 395、NY/T 398和HJ 164
执行，填写监测样品采集情况（见附录A样本采集信息表）。 

12 检测方法 

土壤和农产品样品检测方法见附录B，农田灌溉水监测分析方法应按照GB 5084执行，由具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进行样品检测分析。 

13 结果判定 

13.1 一般要求 

13.1.1 检测结果宜保留3位有效数字，但不超过分析方法检出限的有效数字位数。 

13.1.2 耕地土壤和食用农产品超标判定通过统计分析，给出样本数量、最大值、最小值、均值、标准差、

超标率等。 

13.2 土壤环境质量判定 

13.2.1  单因子评价依据 GB 15618中的污染物 i的风险筛选值 Si及风险管制值 Gi，基于污染物 i的实测

值 Ci来评价耕地土壤污染的风险，并将其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分为三类：  

a） I类，Ci≤Si，土壤污染风险低，可忽略，应划分为优先保护类； 

b） II类，Si＜Ci≤Gi，可能存在土壤污染风险，但风险可控，应划分为安全利用类； 

c） III类，Ci＞Gi，土壤存在较高污染风险，应划分为严格管控类。 

13.2.2  多因子综合判定按类别最差的因子确定该点位综合评价结果。 

13.3 辅助安全性判定 

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进行判定，按公式（1）计算: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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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ij——农产品i中污染物j的单因子超标指数，无量纲； 

Cij——农产品i中污染物j的实测值，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Lij——农产品i中污染物j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值，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13.4 协同判定 

根据农产品安全性结果协同判定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a）当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为优先保护类且Eij≤1时，判定为优先保护类（I1）；当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为

安全利用类且Eij≤1时，判定为协同优先保护类（I2）。 

b）当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为安全利用类且存在Eij＞1时，判定为安全利用类（II1）；当土壤环境质量类

别为严格管控类且Eij≤1时，判定为安全利用类（II2）。 

c）当土壤环境质量类别为严格管控类且存在Eij＞1时，判定为严格管控类（III）。 

14 报告编制 

14.1 格式内容 

耕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包括调查实施情况、所在区域概况、利用现状、历史土壤与农产品污染

情况、污染源状况、布点监测、质量控制、耕地污染特征和成因分析、农产品污染特征、农田灌溉水污染

状况结果判定、结论与建议等内容。 

14.2 附件  

附件材料应包括相关调查记录、现场状况及周边环境照片、工作过程照片、样本采集信息登记表、样

本流转记录、检测报告、实验室质量控制报告、专家咨询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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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样本采集信息表 

表A.1给出了样本采集信息表。 

表 A.1  样本采集信息表 

 

编码：                         

地点：北京市       区          乡镇           村                 地块  

GPS (小数点形式)：纬度               ° 经度                 ° 海拔：      m  

调查地块承包人： 面积           hm
2
 

土地利用现状   □旱地     □水浇地     □水田  基本农田：□是    □否 

土类名称   亚类名称  成土母质  

种植类型 □蔬菜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其他           

主要农作物名称  常年单产 (kg/hm
2
)  

灌溉水类型 □地表水   □地下水 机井深度          米 年灌水量          吨 

灌溉方式 □漫灌    □沟灌    □畦灌    □喷灌    □滴灌    □其他             

农药使用情况（每年） 

农药名称 有效成分名称 有效含量（%） 使用量（kg/hm
2
） 折纯量（kg/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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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有机肥和化肥）使用情况（每年） 

化肥（折纯量） 有机肥 

种类名称 施用量 (kg/hm
2
) 养分含量（%） 种类名称 施用量 (kg/hm

2
) 养分含量（%） 

      

      

      

施用有机肥年限为       年 

地膜使用情况 

覆膜年限 年 地膜厚度 毫米 

地膜铺设量 kg/hm
2
/年 (公斤/亩/年) 地膜回收量 kg/hm

2
/年 (公斤/亩/年) 

样本采集 

是否采集土壤 □是    □否 是否采集农产品 □是     □否 

土壤样品编号  农产品样品编号  农产品名称  

采样点位示意图                  北 

 

采样地块单元的面积     hm
2
 

现场采样记录 

填表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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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监测项目分析方法 

B.1  表B.1给出了土壤样品监测项目分析方法。 

表 B.1  土壤样品监测项目分析方法 

污染物项目 分析方法 标准编号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131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 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GB/T 22105.1 

土壤质量 总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6 

土壤和沉积物 总汞的测定 催化热解-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923 

砷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1315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680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第 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GB/T 22105.2 

铅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1315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铬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1315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铜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1315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镍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1315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锌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19 种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1315 

土壤和沉积物 无机元素的测定 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法 HJ 780 

六六六和滴滴涕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5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921 

土壤质量 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4550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05 

土壤和沉积物 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784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 

pH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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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土壤样品监测项目分析方法（续） 

污染物项目 分析方法 标准编号 

机械组成 土壤机械组成的测定 NY/T 1121.3 

阳离子交换量 石灰性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NY/T 1121.5 

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121.6 

有效态镉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04 

土壤质量 有效态铅和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法 GB/T 23739 

有效态铅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04 

土壤质量 有效态铅和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法 GB/T 23739 

有效态铜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04 

土壤有效态锌、锰、铁、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法 NY/T 890 

有效态镍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04 

有效态锌 
土壤 8种有效态元素的测定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04 

土壤有效态锌、锰、铁、铜含量的测定 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浸提法 NY/T 890 

B.2  表B.2给出了农产品监测项目分析方法。 

表 B.2  农产品监测项目分析方法 

污染物项目 分析方法 标准编号 

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汞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谱法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砷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铅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铬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铜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铜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铜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镍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GB 500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268 

六六六和滴滴涕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 208 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法 
GB 23200.113 

苯并[a]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 5009.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